
曰 本越界侵渔

与民国北京政府的应对 —

刘 利 民

内容提要 民 国北京政府时期 ， 日 本对华侵渔 活动 加剧 ， 引起 了 中 国 社会的 广 泛关注 。 北

京政府及 当 时社会各界为抵 制 日 人侵渔釆取 了 诸 多 措施 。 除通过外 交 方 式 外 ， 北 京政府

专 门 召 开 了 护 渔会议 制 定应对政策 。 在这些 应 对之策 中 ，海军 护 渔 政策颇具 亮 点 ，在 一

定程度上打击 了 曰 本侵渔行为 。 在 中央政府 出 台 护 渔 政策 的 同 时 ，
江浙 等 地方 政府亦采

取 了
一 些抵制 日 人侵渔 的措施 。 民 国 北 京政府 时期 的这 些斗争对于 抵制 日 人侵渔起 了 某

些积极作 用 。 但 由 于 多 种原 因所致 ，
日 本侵渔 现象并未遏制 ，反而加剧 。

关键词 日 本 侵渔 民 国 北 京政府 护渔

自清末以降 ，英 、俄 、 日 、法 、德 、葡 、挪威等国都曾对中 国沿海渔业有所觊觎 惟对华侵渔最猖獗

的还是 日本 。 民国时期 ，
日本侵渔

一

度成为重大外交事件 。 民 国北京政府及当时社会各界为反对

日 人侵渔进行了一系列斗争 。 在
一定程度上 这些斗争对于抵制 日人侵渔起了某些积极作用 ，并对

中 国领海观念发展和领海制度建设起了刺激作用 。 当然
，
由于种种原 因 这一时期的抵制措施成效

有限 ，
无法阻挡 日 人侵渔步伐 。

有关 日本侵渔问题 ，学界已有
一

定研究 但多是涉及外人侵渔活动状况及其危害 而对因此引

起的社会反应及政府应对 、 中外渔业交涉等问题关注不足 。 日本侵渔问题产生后 ，
中 国人就给予关

注 。 如邵羲的 《论勸海湾渔业权 》 （ 《外交报》第 期 ， 年 月 日 ） 。 真正对此进行深入研

究的还是民 国时期李士豪 、屈若搴所著《 中 国渔业史》 （ 商务印书馆 年版 及李士豪著 《 中 国海

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 （商务印书馆 年版 ） ，这两本著作均有相当篇幅涉及外人侵渔问题 并

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 此后 ， 中 国学界长期未关注此问题 。 世纪 年代开始有所改观 。 目

前学界成果主要在水产志和渔业史方面。 如 张锡纯主编 《 山东省水产志资料长编》 山东省水产

志编辑委员会 年版 ） 、 《上海渔业志 》编纂委员会编 ： 《上海渔业志》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年版 ） 、青 岛市水产局编 《青岛市水产志》 （ 青岛 出版社 年版 等 以及张震东 、杨金森编

本文 系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

中 国恢复领水主权史研究
”

（ 、 年 湖南师范大学青年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项

目
“

民国时期恢复领水主权史研究
”

的 中期成果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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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中 国海洋渔业简史 》 （海洋出版社 年版 ） ，丛子明 、李挺主编 《 中 国渔业史 》 （ 中 国科学技术

出版社 年版 ） 福建省水产学会《福建渔业史》编委会编 ： 《福建渔业史》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年版 ） ，郭振民 《嵊泗文史资料 ： 嵊泗渔业史话》 （ 海洋 出版社 年版 ） 等 。 刘利 民的 《不平

等条约与中 国近代领水主权问题研究 》 （湖南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有专 门章节考察近代列强对

华侵渔尤其是 日本对华侵渔状况 。 论文方面 如都樾 、王卫平的 《张謇与中 国渔业近代化 》 （ 《 中国

农史 》 年第 期 ） ，考察了张謇创办近代新式渔轮以抵制外轮侵渔等活动 ；
谢小琴的 《 民国早期

日 本对中 国沿海侵渔及其影响
——以 年 日 船越界捕鱼案为 中心 》 （ 《黑龙江史志 》第 期 ，

年 月 日 ） ，
以个案 的形式探讨了当时 日本越界侵渔情况及其影响 ；

陈冠任的 《盟军总部与

中 日渔权争议 （

—

》 （ 台北 《国史馆馆刊》第 期 ， 年 月 ） ，深人考察了战后国 民政

府与盟总围绕 日本侵渔发生的交涉 ；刘利民 的 《论民 国时期 日 本对华侵渔及其特点 、影响 》 （ 《吉首

大学学报》 年第 期 ） ，亦专题考察了 世纪二三十年代 日本侵渔问题 。 但上述成果多倾向

于研究 日 人侵渔活动及危害 ，
而对 由此引起的社会反应及政府应对等探讨较少 。 本文拟对民 国北

京政府时期如何应对 日本侵渔问题进行考察 。

一

、 日 本侵渔活动猖獗与民国北京政府的抗议

在所有外人侵渔事件中 ，
日本最猖獗 、规模最大 、时间最长 。 自 年强租旅大开始 ，

日本侵渔

行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其渔轮频繁 出没于中 国沿海 。 当然 ，清末时期 ，
日本对华侵渔范围还主要局

限于黄 、渤海区域 侵渔规模也有限 ，可以说是 日本对华侵渔的开端 。
① 日 本控制朝鲜后 开始积极排

斥中国在黄海的渔权 又直接对渤海湾一带侵渔 ’严重损害了中 国的海权 、渔权 ，遭到了清政府的反

对 。 但当时清政府并未采取有力措施 ，多以外交抗议为主 故收效甚微 ， 日本侵渔反而变本加厉 。 民

国时期 ，
日本的侵渔范围逐步扩大 猖獗程度更甚于清末 ，

日 轮侵渔案成为中 日 交涉的重要内容 。 不

仅北京政府频频向 日 方提出抗议 中 囯社会各界也进行了
一

系列斗争 。 日本的严重侵渔行为引起了

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某种程度上亦促使了国人领海渔权意识的觉醒 加速了中国的领海制度建设 。

民 国时期 ，
日本渔轮对华侵渔程度加剧与其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 。 日 本政府为 了保护近海渔

业 制定了一系列取缔汽船捕鱼规则 。 从 年开始划定禁止汽船捕鱼区域
“

即划定 日本沿海之
一定区域内 ，不准渔轮曳网捕鱼

”

，后又多次修改规则 ，扩大禁止区域 ，实际上等于将这些渔轮驱赶

到远处捕鱼 。 年 ，规定
“

其捕鱼地点 不得在
‘

东经一百三十度 以东朝鲜沿岸禁止区域以 内
’

，

无形 中即以渤海 、黄海为其渔轮捕鱼之唯
一区域

”

。 年又修改规则 ，

“

规定船数为七十只 新造

船须在二百吨以上 速率十一浬 续航力二千浬以上
”

。 年修改规则 ，

“

对内地及黄 、渤 、东各海

以外之海面不适用七十只之限定 即该规则认出渔于中国南海之渔船不加以 限定
”

。
③ 正是在 日 本

政府的渔业政策驱使下 ， 日 本渔轮到中 国沿海侵渔 日益猖獗 。

民国初年 ， 日本对华侵渔仍多集中在中 国北方水域 。 如 年 ， 山东蓬莱县渔民报告 ， 日人数

年
一

直在砣矶 、黑山等岛捕鱼 。 年 又有人发现 日 渔轮在大沽 口捕鱼售鱼 。
④ 到了 世纪

① 李 东 芗
： 《 为制止 日 本侵渔案告 国人》 ， 《新渔 》 创刊号 ，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② 谢小琴 ： 《 民国早期 曰本对 中 国 沿海侵渔及其影响——以 年 曰船越界捕鱼案为 中 心 》 ， 《 黑龙江史志 》 第 期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③ 李士 豪 、屈若搴 《 中 国渔业 史》 ，商务印 书馆 年版 ， 第
—

页 。

④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 《 中 国近代 史资料汇编 ： 中 日 关 系 史料
——渔盐路矿 交 涉》 （

— 年
） ， 台 北 ， 中研 院近代

史研究所 年版 ，第 页
； 《 中 国近代 史资料汇编 ：

中 日 关 系 史料
——渔盐路矿 交涉》

— 年 ）
， 第 、 页 。



	

刘利 民 日 本越界侵渔 与 民 国 北 京政府 的应对 （

—

年代 ， 日 本侵渔的范围和规模都扩大了 。 日本渔轮逐渐深入到江浙 、闽粤等沿海侵渔 。 如 年

月 ，农商部收到广东琼崖王树人的电报 称
“

日 人勾结国贼何瑞年等 以承垦西沙群岛名义 瞒呈

省署立案 ，
嗣后 日 船载来 日 人 、 台湾人二百余名从事渔盐 驱逐琼人 。

”

①这
一

时期 ， 自北至南 ，凡中

国沿海重要渔场均可见 日 轮侵渔身影 。

“

日 本在我国 沿海侵渔根据地 ，在北为大连 、青岛 ， 中部为

上海 ，南为香港 、 台湾
”

。
②

旅大是 日本对华侵渔的老根据地 。 自 日 俄战争后 ，旅大转租给 日本 ，
日 本渔轮纷纷开人此租借

地水域 。 此后
，
日本侵渔活动

“

日 盛
一

日
”

。 年就有 余艘渔船跑到这
一带侵渔 。 年

更多达 余艘 ，

“

渔人之从 日本来者源源不绝
”

。
③ 日本渔民不仅在旅大租借地内水域捕鱼 而且

逐渐侵捕至界外 旅大成为了 日本在 中国东北沿海侵渔基地 。 民国时期 这一侵渔基地依然发挥重

要作用 。 有人甚至认为 ’

“

大连在九
一

八以前 为 日本在此方唯
一

的根据地 渔船制造业及渔获物

贩卖市场均占北方渔业中重要地位 。
④

青岛是 日本在民 国初年开辟的黄海侵渔基地 。 年 月 ， 日 本汽船拖 网株式会社经德国

青岛当局许可开始进人此地 。 第二年 ， 日本对德宣战 ， 出兵青岛 。 日本渔民大批尾随而至 。 日 据青

岛后 ，
日轮以此为根据地 侵入山东沿海及江苏海州

一

带 。 年至 年间
，
每年到此捕鱼的

日本渔民在 名至 名之间 。
⑤ 年 ，

日 本在青 岛 的军事统治结束 但侵渔行为并未收敛 ，

此后每年仍有百余艘渔轮 自 由进出该港 ，获利甚厚 。

上海是 日人在东海侵渔的基地 。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 ， 日 人在上海建立了侵渔基地。 江浙

沿海渔业资源丰富 ， 日人对此垂涎 已久 。 在侵入渤海湾捕鱼未受到有效制止之后 ，
日 轮更加猖獗 ，

逐渐侵捕江浙一带沿海 。

“

查 日轮越捕 ，始及山东 ，继人苏省
”

。
⑦ 在 年前后 ，

日 本侵渔船只就

开始侵入此地 并尝试运沪销售 。
⑧ 该年 月 ，有 日本新式渔轮

“

大顺
”

、

“

天理
”

两艘侵捕苏省沿海

鱼类 ，并运沪销售 ，

“

已引起渔业界之极大恐慌
”

。 月 ，又有大渔轮
“

海福丸
“

等 艘在长江 口外花

鸟 山北 海里处大肆侵捕 ，获鱼 万斤 。 渔业界惊呼
‘

上年渤海湾之前车又复现于苏省 。

”

⑨此

后 ，
日本渔轮公然 以上海为侵渔基地 侵捕华东沿海渔业 。 年 月 日 《 申报》载

“

江浙洋

面
，
外人侵渔 ，本年尤甚 。 日本手缲 操 ） 网机船 自 由沿海侵捕 ’公然运沪销售 。

“

⑩

至于华南沿海 ， 日 人主要 以 台湾和香港为基地 。 日本割 占台 湾后 ，
在台湾总督府内设置水产课

专管渔业 ，组织蓬莱渔业公司 攫取台湾渔业资源 。 此后 ， 日 人开始觊觎福建沿海渔业 。 年 ，

日本迫使中 国接受二十
一

条之后 ，更极力侵 占福建渔业 。 厦门 、泉州等地经常可见 日 本渔轮的身

影 。 尤其是 自 年 月 日 台湾总督府宣布渔轮及手操网机船等之禁渔区域后 ，
日 本渔轮到闽

粤沿海侵渔者 日 见增多 。 有舆论指 出 ：

“

日本渔船 ，侵人我闽海捕鱼 ， 已非一 日 。 近乃变本加厉 一

① 《收农商部 密咨 ： 曰船迭侵海界 ，
于领海权利 实有关 系

，请转 日使设法 阻止 由 》 （ 年 月 日
） ， 中研院近代 史研 究所

档案馆藏
，
北洋政府 外交部全 宗 ， 中 日 关 系 系 列

，
渔业 交涉宗 ，

日船越界捕鱼案册 。

② 李士豪 ： 《 中 国海 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
，
商务印 书馆 年版 第 页

。

③ 《
日 人攘夺渔业 （ 奉天 ） 》 ， 《 申报》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④ 李士豪 ： 《 中 国 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 ，第 页 。

⑤ 中 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 编 ： 《 中华 民国 史档案资料汇编 》 第 辑 ，

“

农商
”

（ ，

江苏古藉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⑥ 李士豪 ： 《 中 国 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
， 第 页 。

⑦ 《总商会电请制止 日 轮越界捕鱼 》 ， 《 申报》 ，
年 月 日

，
第 张第 版 。

⑧ 《 总商会请慎 防外船侵 渔 择重要地点派舰游弋 》 ， 《 申报 》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⑨ 《农商部致外交部 函 ：据 海州 渔业试验场场 长王文泰呈 ，称 本最大渔轮三艘又在扬 子江 口外大肆侵渔 等语 请迅向 曰使

严重抗议 ，
力求解决之策 ，并见复 由 》 （ 年 月 日

）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北 洋政府 外交部全宗 ， 中 关 系 系列

，
渔

业交涉宗 ，
日轮违约在五俚 、价妖各 岛栽 买及捕鱼案册 。

⑩ 《上海将设渔业事务局 》 ， 《 申报》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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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既私擅捕鱼 ，

一

方又 以渔船私运货件 ，
人我内地 ，偷漏关税 。

”

香港作为 日 本侵渔基地始于

年 ， 当时台湾蓬莱渔业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公司 。 第二年 日 本人在香港设立南华渔业公司 。 此后 日

本渔轮利用香港为基地 在东海 、南海沿海侵渔 ， 获渔甚丰 例如 年渔获额达到 万元 。②

从上述情况可 以看出 ，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 日 人在中 国沿海侵渔已经形成 自北 向南 、 以点带面 、全方

位侵捕的格局 。

日本渔轮侵渔猖獗 ，严重破坏了中 国海洋渔业资源 ，影响了 中国渔业经济的发展和沿海渔民生

计
，
侵犯了 中 国领海主权 ’甚至危及中 国国防安全 。 民 国时期海军部指 出 ：

“

江浙闽粤沿海 ，屡次发

现 日 本渔轮 侵人我国 领海捕鱼 ，及盗采海产 ， 致本国渔业 日 益衰落 影响沿海居 民生计 ，
至深且

巨 。

”

③可见
，
政府部 门对于 日人侵渔的危害性也有明确认识 。

曰本
一

再在华侵渔 ， 自然引 起了 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 最先引起民国北京政府注意 的

是 年 日轮侵渔山东沿海事件 。 这年 月 以后
，

日 本渔轮陡然多次在山东渤海湾一带侵渔 。
④

月 日
，
山东实业厅长陈藻呈报农商部

“

查 日 船
‘

满光丸
’

等 自五月一 日侵入渤海捕鱼约四十余

只 始至蓬莱 ，转人黄县屺姆岛 （ 后文中
“

鸡姆岛
”

、

“

屺坶岛
”

或
“

屹坶岛
”

，均系 同
一

岛名 ■笔者

注 ） ，调派炮舰两艘 ，前往驱逐 ，
日 船遂退出 黄境 又折人掖县 ， 复派炮舰跟追 始完全退 出领海 计

在我领海约三十余 日 。

”

⑤

日 轮侵渔激海湾并非始于此时 但此次侵渔更为猖獗 。

“

从前 日 人虽有潜行捕鱼之举 然尚不

敢如此横行 。 自本年三月 间陡来 日 本汽机渔轮帆船多艘 公然在渤海湾 内任意捕鱼 ，且将吾国渔人

所布之网绳钩线拖拉毁损殆尽… …
”

日 本渔轮公然侵渔渤海湾 山东沿海引起了 当地政府的关注 。

烟台交涉员 当即 向 日领交涉 提出三项要求 ：

“
一

、渔民损失 ， 由 日 船赔偿 ；
二 、 日 本渔船嗣后不得再

侵入领海
；
三 、 日领馆警察私庇 日船 加以惩戒 。

”

而 日 领认为 日 船并未侵人中 国领海捕渔 予 以 回

绝 。 中方当 即提出 日船侵人中 国领海的证明予 以驳斥 ：

“ ‘

满光丸
’

在长山 岛海面捕鱼被 中 国炮舰

查获 该 日 船情愿认罚六百元 ， 复 向屺姆岛捕鱼 此可为证明者一。 五月 二十九 日 日 船
‘

第八隼

丸
’

、

‘

第五隼丸
’

等号在屺姆岛捕鱼 ，被
‘

海骏
’

炮船捕获二只 ，
及在船 日 人 有 日 领署警察签字领 回

为凭 。 此可为证者二 。 日 船
‘

满光丸
’

等号在领海所捕之鱼 除运回本国者外 并常将所余者沿岸

售卖 ，人人共见 此可为证者三。 中 国渔户沿岸下网 ， 向不能在三海浬 〔 里 〕 之外 ，而所下网具竟被

日船拉去 ，
及 日船铁网损毁者无算 此可为证者 四 。

”

但 日 本领事
“

仍强词掩饰
”

。 鉴于 日 领毫无诚

意 ，烟台交涉员只好
一

面请求海军派舰护渔
一

面将交涉情形上报 。
⑦

山东省长公署得到报告后 ，省长熊炳琦因此电请中 央政府有关部会 ，请求迅速办理 ，并建议勘

明海界 ，制止 日本渔轮侵渔 。 农商部亦据直 、鲁 、苏三省渔民呼吁 ，咨商外交部及海军部 请提出抗

① 《 日 人侵我领海权
“

吉 国丸
”

在泉 州近海捕鱼
，

“

长荣丸
”

在金 门贩卖 禁物
，

一船潜行驶去
一

船被扣
，
厦 门 监督 已 向 日 领 交

涉》 ， 《海事 》 第 卷第 期
，

： 年 月
，
第 页 。

② 李士豪 ： 《 中 国海 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 》 ， 第 页 。

③ 《海部 注意 曰本渔轮侵捕鱼 类 ，
昨通令所属各舰艇 严密侦查 》 ， 《 申报》

，
年 月 日

，第 张第 版。

④ 《收农商部 密咨 ：
日 船迭侵海界 ， 于领 海权利 实 有关 系 ，请转 日 使设法阻止 由 》

（
年 月 日

）
，
中研 院近代 史研究所

档案馆藏
， 。

⑤ 《收农商部 咨 ： 解 决 船越界捕鱼事 ， 关于议定海界请会 同海 军部 办理见复 由 》 （
年 月 日

）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

所档案馆藏 。

⑥ 《收农 商部 咨 ： 解决 曰 船越界捕鱼事 ， 关于议定海界请会 同海军部 办理见 复由 ：
附山 东 省实 业厅呈文 》 （ 咨文 时 间 年

月 呈文 时间 月 日 ）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⑦ 《收农商部 咨 ： 解决 船越界捕鱼 事 ，
关于议定 海界请会同 海 军部 办理见 复 由

： 附照 录渤海舰队 司 令呈 文 》 （
咨文 时间

年 月 日 ，
呈文时间 月 日 ）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刘利 民 日 本越界侵渔 与 民 国 北京政府 的 应对 （

—

议 ，并派军舰巡缉 。 农商部指出 ：

“

此等外船侵人 于领海权利实有关系 应请贵总长转商 日 使设法

阻止 。

”

①在各方的要求下 ，北京政府外交部即 向 日 本驻华使馆提 出交涉 。 但 日 本驻华使馆根据烟

台领事报告予以狡辩 ，其答复照会称 ：

“

本国渔船之捕鱼地点系在鸡姆岛海滩外之公海 ， 并非在中

国领海 内从事捕鱼 ，只因本国冷藏汽船收买鲜鱼 适在该处海面暂停 ’偶然使用其所属汽艇及该渔

船等为采买所需燃料 、饮料及一切食料 往来于水陆之间 ， 以致该处人民误认为在中国领海捕鱼 ，
此

项装制完备之本 国渔船多数在公海捕鱼 其结果或间接影响于 中 国领海内华人之渔业 势所难免 ，

但执此为禁止 日 本渔船在公海正当渔业 ，则毫无理由 。

”

日方同时对于龙 口 地方官下令拒绝将舢板

雇佣给 日 本渔轮提出抗议 。 外交部掌握情况并不详细 ，只好致函山 东省长公署 ，要求调查
“

究竟该

日本渔船在龙 口蓬莱 、芙蓉岛 、跪姆岛等附近捕鱼地点是否纯属公海 ，
抑在各该处港湾周围沿岸海

线中国领海范围之内 亟应详细勘査
”

。 外交部 同时要求提供被
“

海骏
”

炮舰捕获的 日 本渔船侵入

中国领海捕鱼供证 勘定公海与领海之界线 。

在外交部与驻华 日使交涉的 同时 中 国驻 日使馆亦向 日本政府提出交涉 而 日本政府同样否认在

中国领海捕鱼 。

”

日政府称 此项渔船例年至渤海湾 公海捕鱼 ，在国际法上为各国渔民共有之利 ，禁

阻与否 ，
乃本国政府 自决 。 至中 国渔船之线网往往延长数里 ，今后若能一律设置标示 ， 由远洋渔船

甲板确实认定 当可预防触拉
”

。
③ 在随后的交涉中 ，

日 本驻华使馆在照会中拒绝 了 中方的赔偿要

求 。 日方 月 日 的照会声称 ， 日船在长 山岛海洋外毁伤中 国渔民渔具 ，

“

其原因实以 中 国渔船在

公海延绳过长 并无明了标示所致
”

。 又称
，
日船

“

第八隼丸
”

并非捕鱼 ， 而是在龙 口修理机器 ，

一星

期后开人海洋而被中 炮舰捕获 。 至于 日 船在沿海售鱼 ， 日 使称
“

日船不至有沿岸售鱼之举 ， 即使

有之 亦不能作领海 鱼之确证
”

。 日 使不承认 日轮在中 国领海捕鱼 ，坚持
“

日 船一律在公海从事

渔业
”

至于中 国渔船渔具的损坏 与 日 方无关 ，

“

则大约为领海内 中国渔船之互相抵触所致
”

。
④

对于 日使的狡辩 中方随即予 以驳斥 。 针对所称中国渔船在公海布置网绳无标识的说法 ，外交

部驳道 ：

“

查 日船
‘

满光丸
’

等于五月六 日 、七 日在蓬莱境长山岛 、砣矶岛领海捕鱼
，
损毁中 国渔具 ，

经
‘

海骏
’

舰査获 该 日船等 自知理曲 情愿赔偿六百元了事 ，人证切凿 且中 国渔民或沿岸下网 ，或

用小船 不出 四五华里之外 ，并不能在公海延绳布网 ，
日 船损毁中 国渔具 ，其在领海之内 ， 自 不待

言 。

”

针对 日船
“

第八隼丸
”

是修理机器后被扣留 的说法 ，外交部指 出 ：

“

查 日船在龙 口逗留实两星期

之久 正 当捕鱼时期 ，
日船必不肯因修理如此担延 ， 中 国扣 留 日 船不在近岸之地 ， 而追袭于领海之

外 亦无是理 。 且彼所谓五英里之海洋外遇中 国炮舰 当时何人测量 知为五英里之外 。 所称各节

是承认在领海捕鱼矣 。 况 因 日 船逗留迭与 日 领交涉 并邀其同往察看 ，
日领托故不去 ， 即派舰扣 留 ，

亦与 日领说明 及在领海 内将捕鱼 日 船捕获 事后安得抵赖 。

”

针对 日 轮沿海售鱼问题 ，外交部指

出 ：

“

査鲜鱼不能久存 ，如 日船捕鱼离岸甚远 ， 当然运 回大连 ，何至在中 国沿岸售卖
，
岸下捕鱼 岸上

售卖 人人共见 况有第三国人在龙 虽不便出而明证 ， 然详细访问 ， 所说相 同 ， 事实俱在 ， 岂能掩

饰 。

”

针对渔船渔具损坏为中国渔船互相抵触所致的说法 ， 中方指出 ：

“

査中国渔户捕鱼均有
一定渔

① 《收农 商部 密咨 ： 曰 船迭侵海界 ，于领海权利 实有关 系
，
请转 曰 使设法阻止 由 》 （ 年 月 日 ）

，
中 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

档案馆藏
，

。

② 《外交部致 山 东省长公署快邮代 电 ： 电达 日 使照复 日 渔船在公海捕 鱼情形 ，请饬勘定公海与领海界线 ，

以 凭 继续交 涉 由 》

年 月 日 ）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

③ 《收农商部 咨 ：解 决 日船越界捕鱼事 ，关于议定海界请会 同海 军部办理见 复 由 》 （ 年 月 日 ）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

所档案馆藏
，

。

④ 《解决 日船越界捕 鱼事
，

关于议定海界请会 同 海军部 办理见复 由 ： 附 ： 拟驳 日 使七 月 二十 六 日 照会四项 节略 》 （
日 期 不

详 ）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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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划有界线 ，彼此不得相犯 ，
且中国网具系用棉线所制 ， 即抵触亦不能损坏 ，非遇 日 本铜 网不能撞

毁 故此等损毁切系 日船捕鱼所致 。

”

①但 日 方根本不理会中方的抗议 此事拖延
一

年 毫无进展 。

二 、 中央各部护渔会议的召开

在向 日方交涉无果的情况下 外交部认为 单纯依靠外交途径不能解决问题 ，希望与有关各部商

讨对策 。 外交部认为 此案的焦点在于领海与公海之争 。

“

若非先将领海 、公海界线勘明 实难以 口舌

相争
”

。 由于交涉无果 ，且事涉渔业 、海界 外交部于是向农商部征求意见 。 农商部认为 ， 已有充分

证据证明 ，
日本渔轮

“

确 已侵入领海
”

。 农商部希望按照 年海界委员会决议 ，宣布渤海湾为中

国私海 （ 内海 ） 。 农商部在咨文中称 ：

“

查民 国十年七月 间 ，海军部开海界委员会 ，
以是年九月六 日

第五次开会 ，
于议决划分公海 、私海及群岛领海呈文 内称 ，

私海之界 ， 即 可谓海臂 、海湾及相类之海

者 ，各国惯例 认定海注入大地内 ，犹之沿河湖滨 均与领土同 为原始 固有之物 但 口 门各岸必须属

于本国 ， 中 间宽阔 又为军械射程所能及者为限 。 中 国海臂 、海湾及相类之海 较之他国所认为私海

者 ，形势略同 ， 自应认为领海 此关于私海海界之议定等语… …査渤海形势 外为旅顺 口 、成 山头南

北两海臂所抱持 ， 内为大海之水 由直隶海峡注入 ，与上述之私海情形无异 ， 自 为我国天然私海 。 况

此次 日 船已侵人蓬莱 、黄 、掖等县 ，
该三县均在渤海湾内 ，其为侵我领海 ，更属无疑 。 现在领海界线

虽未即时划明 ，对外宣布 ，然此等海疆重地 ，应请贵总长会同海军部公同酌定 认为领海 先为对外

声明 预 留地步 。 此关于异 日 正式宣布领海界线之准备也 。

”

对于 日 本政府所称
“

中国渔船线 网延

长数里 ，望今后设置标示 ，
以预防触拉各节

”

，农商部认为 ，

“

此关于渔场标识问题 ，在定置渔业 、区

划渔业中尤为重要 ，各渔户果能高树标识 ，使大海之中显而易见 ，匪特可以避外船之侵犯 即吾国各

渔户间亦可 以各守渔场 ，
各护渔网 两不抵触 对内对外 皆可息争 ，业巳咨请山东省长 饬属出示晓

谕 ，令各渔户于各该渔场上均设高大显明之标识 ，俟将来制定渔业法时再将此条明 白规定
”

。
②

外交部接到农商部咨文后认为有理 。 同 时 外交部亦接到执政府秘书厅转抄的渤海湾渔业公会

电报 ，称
“

去夏 日船潜入渤海湾越界捕鱼 ，毁损我国渔民 网具 ，
日使诿为公海 不允赔偿 ，应请再与该

使交涉 。

”

在地方政府与渔业界不断要求交涉 ，而 日方总以公海捕鱼为借 口加以拒绝的情况下 ，
外交部

遂根据农商部 、执政府秘书厅意见 于 年 月 日转咨海军部 请求核办 。 外交部在咨文 中指

出
“

是去夏 日 船是否越界捕鱼 应视公海、领海之分以为断 。 乃迭据地方报告 ，
无不指 日船为侵人我

国领海 ，而 日本政府及驻京 日使尚斥斥 〔 断断 〕 以 日 船向在公海捕鱼为言 。 此案争点既悉在公海与

领海之分 ，在我倘不将该处海界勘定 ，绘制详图 ，交涉仍属无从凭藉。 现农商部所称 派员勘丈 酌订

领海 ，允为切要之图 。 惟对外声明
一节 查海界为疆土治安之防线 国家所赖以保障者 ，除海湾海峡确

与他国紧接交界应会同公定外 ， 自应查照海界委员会议决 ，本公法之 自保主义 ，依法办理 。 至渤海湾
一隅 诚为重要海疆 ，前此海界委员会讨论海湾问题 ，系以 口 门相属之两岸属于本国 ，其中间宽阔又为

军械射程所能及者为限。 现在渤海湾究以某地对某地为 口门 又该湾之领海 、公海如何区别 海道测

量局是否查照海界委员会所议 于其 口 门对峙两处地点划
一

接线 ， 由此平行推出三英里 作为领海 。

未准咨报 。 转瞬春间渔汛又至 ，诚恐前案未结
，
再生纷扰 ，相应函达贵部査照 ， 即希转饬查明 分别酌

① 《解 决 日船越界捕鱼事 ， 关于议定 海界请会 同 海军部 办理见 复 由 ： 附 ： 拟驳 日 使七 月 二十 六 日 照会四项 节略 》
（
日 期不

详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② 《收农商部 咨 ： 解决 船越界捕 鱼事
，
关于议定海界请会同 海 军部 办理见复 由 》 （ 年 月 日 ）

， 中 研院近代 史研究

所档案馆藏
。



	

刘 利 民 日 本越界侵渔 与 民 国 北京政府 的 应对 （

—

办 并于渔汛时派遣军舰梭巡 ，
以防侵人

”

。
① 但海军部对于外交部 、农商部勘划海界的建议并不以为

然 ，认为制止 日轮侵渔的当务之急是制定渔业法令 。 海军部称 ：

“

査 日轮违章在非通商 口岸截买鱼类 ，

扰税侵渔 ， 自应
一面据约力争 ，

一面由本部派舰巡弋 如有外国渔船侵人我国领海 当然得依国际公法

执行逮捕 惟逮捕之后 应依国 内何种法律处分 ， 尚无准则 ， 自应将关于渔业法律迅为规定 。 在未规定

以前 即有外 国渔轮托词购求煤水 ，侵我领海 实不便检查其渔具 审视其所获 。

”

因此 海军部建议农

商部迅速制定渔业法令② 而农商部根据山东省政府的意见坚持划定海界为急切之图 。

由于各部意见不统一 年 月 日 ，外交部向执政府提交议案 请求政府召集各部会商 ，勘

定海界及整顿渔业 。 议案指出 ， 日本渔轮 自 年以来屡次侵入山东海面捕鱼 ，毁坏中 国渔民网具 ，

“

几经交涉 ，迄未解决
”

年更变本加厉 ，渔汛之期 ，

“

日本渔船又纷纷侵入山东 、江苏各海强行捕

鱼
，或截买鲜鱼

”

。 江苏 、山东各省地方官暨各团体电请交涉制止 外交部亦多次向驻京 日 使交涉 但

毫无结果 。 日使坚持认为 ， 日轮系在公海捕鱼 。 外交部认为
“

如非将海界勘明 ，则此种交涉不特徒滋

公海 、领海之争执 ，
且逐案交涉 难得效果 究非根本解决之道。

”

因此 外交部建议
“

惟有勘定海界
，
以

巩国权 ，整顿渔业 以御外侮 。 勘定海界 ， 当务之急是勘划 中 国海湾 。

“

我国东南数千里之海疆 ，其中

海湾甚多 ，似应由海道测量局査明海界委员会所议 于各处 湾在其 口 门对峙两处地方划
一接线 ， 由

此推出三里 〔 浬 〕
，作为领海 ，并将

一

切海界精密勘定 ，设立标识 ，绘制详图 ，
以法令公布

”

。 同时 着

力整顿渔业
，

“

若能改良船网 ，分段联络 ，并有海军为之保卫 ，渔汛一至 ，
迎头打捞 则近海之鱼 不致漏

网 ，
既获厚利 ，亦足以杜外船之觊觎

”

，

“

倘能如此办理 在 日船方面见鱼等遗穗无利可图 ，
且界线分明 ，

有所顾忌 当不致再有侵人捕鱼情事 即偶有外船闯人 在我亦得根据界线交涉 ，较有把握
”

。
③ 执政

府收到外交部的呈文后 ，经国务会议议决照办 ，交陆军 、海军 、农商 、交通各部会同核办 。
④

年 月 日下午 ，五部派员在农商部开会讨论⑤ 但此次讨论并未解决海界问题 ，
而此时

外交部又收到山东省长公署根据 日照县知事呈报的咨文称
“

日 本渔船有驶人该县岚山头 、石臼所

等 口毁坏及劫去渔民 网磾渔具多件情事 。

”

外交部指示 山 东特派交涉员査复 。 该交涉员一面与济

南 日领交涉
一

面令 日 照县知事详细査 明 该县知事呈复称
“

日 轮来县捕鱼 即在阴历四月 十五 日

之前 ，
皆系来 自黑夜 ’事前不见该轮影响 夜间即人渔民张网处所驰骤网罗 ，携带刃器锋利 ， 比所到

之处 ，磾棒摧折 网缆俱裂 已得之鱼 尽为所劫 ，

一经天曙 ， 即饱扬而去 。

”

由于 日 轮黑夜侵捕 ，

“

往

来飘忽 停无定所
”

，加之中国渔民所用为帆船 ，
即使发现 日 轮侵渔 ，亦不敢靠近 ，

因此无法确定侵

渔 日 轮船名 船数亦只知大概 ，

“

约有三十余艘
”

。 至于具体侵渔经纬度 ，
中 国渔民亦不知 晓 。 因

此 此等侵渔很难获得证据 。 当时渔民拾得 日 轮遗弃的破网
一

具 ，但亦不足以作为证据 。 外交部对

此颇感为难 遂指令山东特派交涉员就地继续交涉 。

① 《发 海军部 函 ：
日 船侵入渤海湾捕皇案

，

现在该处海界曾 否勘划 ，
及有无派舰梭巡 ，请查酌 办理 由 》 （ 年 月 曰 ）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② 《收农 商部咨 ： 关于整顿渔业及勘定海界案 ， 订于六 月 十 曰 下午三时 在本部 开会 请派负 会商 由 》 （ 年 月 曰
） ， 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③ 《提 国务会议议案 ： 迩 因 日 本渔船时有侵入捕鱼情 事 ， 似应 熟筹勘定 海界 、整 顿渔业等 办法 ，
以 明 海权而保渔利 ，请公决

由 》 （
年 月 日

）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④ 《执政府秘 书厅致 外交部 函 ： 责部提 出勘定海界及整顿渔业一案 ， 兹经 国 务会议议决照 办 ， 请会核 办理 由 》 （ 年 月

曰
）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

⑤ 《收农商部 咨 ：
关于整 顿渔业及勘定海界案 ，订 于六 月 十 曰 下午三时 在本部开会 请派 员会商 由 》 （ 年 月 曰 ）

， 中

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⑥ 《发海军部 、
农商部 、 山 东省 长 ：

日船在 日 照毁 网捕鱼案 ，
应 由 山 东特 派 员就地 继续 交涉 ，

请速勘海界 及定防护 渔场章程

由 》 （
年 月 日

）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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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外交部就侵渔案向 日方提出交涉 。 《 申报》报道 ：

“

关于 日 本渔船侵入我 国领海私捕鲜

鱼一案 现经外交部向驻京 日使严重交涉 ，并调査我 国渤海 、黄海等处 ，被 日 本渔船侵人捕鱼所受

之损失 ，总数为六十七万二千元 特开清单 ，于 昨 （ 二十三——原注 ） 日 以第二百七 十四号训令驻

日 代办张元节 饬其向 日 政府提出交涉 要求赔偿 。

”

不过 ，外交部亦意识到 单纯的文书往来不

能解决问题 。 外交部认为 ：

“

欲谋根本整顿 ，宜先在鱼汛时期派舰防范及将我 国海界从速勘定 绘

制详图 ，
以免如上年五月 间 日船侵人渤海湾捕鱼一案 ， 因公海 、领海之分 徒滋争执 。

”

因此 外交

部函请农商部 、 山东省长 、海军部统筹办理 ，

“

从速勘办海界及严定派舰防护渔场章程 ，
以保渔业

而杜纷扰
”

。
② 农商部坚持认为 解决 日船越界捕鱼 ，其关键在先勘定公海 、领海界线 ， 因而函催海

军部核办 。
③ 同 时 农商部亦制定渔业条例 ，

“

业经本部呈请执政咨交临时参政院查照议决在

案
”

。 年 月 日北京政府制定公布
“

渔业条例 ，共 条 其第 条明确规定 ：

“

非 中华民

国人民不得在中华民 国领海 内采捕水产动植物及依本条例取得关于渔业之权利 。

”

为了保护渔业 ，

渔业条例第 条规定 ：

“

关于沿海渔业及汽船渔业 因保护 、约束及执行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有必要

时 ，水上警察厅及海军驻巡各舰有协同互助之责 。

”

⑤但是 领海界线如何划分不是渔业法令能够解

决的 ，海军部
一直没有明确勘划海界 ， 因此渔业法令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中 日 渔业纠纷亦

一

直存在 。

三、 海军护渔政策及其效果

在防止外轮侵渔的措施中 巡防也许是最直接的办法 。 年渤海舰队派海军舰艇捕获侵渔

日轮的事件 在中 国护渔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反映了这一时期护渔意识的增强 。 民国时期渔业专家

陆养浩对该行为给予评论说 ：

“

制止侵渔未有结果 不过中 国巳具有制止侵渔的意识了 。

”

⑦当然 渤

海舰队的行为并非常规制度 。 为 了使海军护渔成为常态 外交部 、农商部
一

再函请海军部制定办

法 。 各界人士亦
“

纷纷呈请北京政府 保卫海权
”

。 北京政府除令沿海各省长官防范制止外人侵渔

外 并令海军部驻沪保卫各省渔业事务处处长朱礼琦
“

整顿筹防 ，
以重海权 。

⑧ 在这种背景下 ，海

军护渔制度正式出 台 。 《申报 》报道 了海军与地方渔业团联合巡防的办法 。 该办法由外 、海 、 农三

部协同商定 ，包括两项内容
一

） 由海军部通饬渤海 、第一 、第二 、练习 四舰队及海岸巡防处抽编

舰艇 并将海岸划界 ，分为四段 ，
以便巡缉 。 第

一段 自奉天 、锦州至烟台 ’第二段 自烟 台至扬子江口
，

第三段 自海门 至厦门 ，
第四段 自厦门至广州湾 ，并拟先兴办第一 、第二 、第三段 ，

第 四段则拟从缓办

理 ，每段拟抽调军舰二只 ，及敷设武装之巡枪三支至五支 ， 担任巡缉之责 。 （
二

） 由农 、海两部通饬

① 《防止 曰 本 渔船侵渔》
，
《 申报》

，
年 月 日

，
第 张第 版 。

② 《发海军部 、农商部
、
山 东省 长 ：

日船在 照毁网捕鱼案 ，应 由 山 东特派 员就 地继续 交涉 ，请速勘海界 及定防护 渔场 章程

由 》 （ 年 月 日 ）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③ 《外 交部致 山 东省 长函 ：筹划公海领海界线事》 （ 年 月 曰 ）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④ 《收农商部 函 ：
勘办海界及严讨派舰防护 渔场章程 应由 海军部 主政 会商山 东省长 办理 ，至渔业条例

，

业 经呈请执政咨交

临时参政院 ，
查照议决在案 由 》 （ 年 月 日 ）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⑤ 《 大总统公布 渔业条例令稿 》 （
年 月 曰 ）

，
中 国第 二历 史档案馆编 ： 《 中 华民 国 史档案 资料汇编 》 第 辑 ，

“

农商
”

， 第
—

页 。

⑥ 年
，海军部依据 海界委员会的决议 在 海图上绘制 海界线 ， 并于 月 日 经大总统同意 。 海军部 内 部依此界线执行

巡防 。 参见《 巡防处函商防范外船捕鱼 》 ， 《 申报》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⑦ 陆养浩 ： 《 制止 日 本侵渔有有效 办法 》 ，
天津 《大公报》 ， 年 月 曰 ，第 张第 版。

⑧ 《渔业处奉令保卫海权》 ， 《 申报》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刘 利 民 日 本越界侵渔 与 民 国 北京政府的 应对 （

—

各省沿海渔区兴办渔业团 ， 由渔民集资购置巡船军械 按汛期 出巡沿海 ，与海军联络保护渔业 。

”

海军护渔并非驱逐了事 ，而是采取拘捕的办法 。 海岸巡防处苏浙闽三省交涉员称 外国船只在我

国领海捕鱼 ，得将现行犯逮捕拘禁 奉令办理
”

。
②

在海军护渔政策 出台后
一

些侵渔行为得到了制止 。 如 年龙 口发现 日 渔船侵渔 ，

“

日前忽

有 日 本渔船十余艘 从大连开出 直至龙 口 相近沿海停泊
”

， 中 国渔船报告海军 ，

“

该军舰当 即循途

跟追 捕获 日本渔船两艘
”

，逃 回 日 本的渔船亦报告 日本海军 ， 日本海军从佐世保海军港派 出军舰

两艘搜査中国军舰及捕获的 日 渔船 ，但未获 。 日 本海军省转 由外务省 电令青岛 日 总领事向 当局提

出交涉 要求释放 。
③ 日本外务省亦训令驻华公使提出抗议 。 中 国外交部对于 日 方的侵渔亦予抗

议 ，照会 日使称
“

龙 口海面 日 渔船捕鱼 实为违约 务请转饬立予退出 中国领海 。

”

④从 中 国海军当

局的表现及事后 日方的反应来看 此种护渔措施还是有一定实际效果的 。 又如 ，
日 本渔轮在青岛

的侵渔亦因此而得到某种程度上的遏制 。 日本渔船 自 年侵入胶澳海域 ，此后
一直以青岛为

基地四处侵渔 。

“

齐鲁沿海 ，本系我 国产鱼富区 ，
而青区沿海尤有多量之产额 ， 因我国渔民 墨守 旧

法 不求新知 ，致大好海利 为外人攫占 ，
民三 日 军据青 ，该国渔民随之而来 ，侵越获取 ，

无从取缔 。

至 民十六 ，
渤海舰队来青驻防 ，始有保护渔业之举 维持海权 ，划分黄渤海之间为 四 区 ， 即沧洲岛

以南至海州附近为第
一区 沧洲 岛 以北至成山头

一

带为第二区 ，成山 头至黄县招远交界处为第三

区
，黄招两县交界处至大沽河以北之附近海面为第 四区 分区派军舰保护 ， 当渔汛之际 除保护渔

业治安外 并取缔汽船强买 ，及外籍渔船人领海捕鱼 ， 尚能实力干涉 。 日 人越海捕鱼之风 为之少

〔 稍 〕 杀 。 近冀鲁海洋渔业管理局在青成立办事处 ，租轮船二艘 ，从事保护 将来我 国渔业 ， 当可

逐渐发达也
”

。
⑤

当然 ， 由于种种原因 在开始之时 海军巡防效果仍欠理想 。

首先 限于实力 巡防未能周全 一些重点渔场都未能得到有效保护 。 年当 日轮侵捕扬子

江 口时
，
海州渔业试验场场长王文泰对于政府派舰护渔政策的效果就表示怀疑

“

是历来当局虽称

派舰巡护 ，而于扼要地点 ，并未注意 ， 以致 日舰横行 如入无人之境
”

。 他因此请求海军巡护须择产

鱼最盛 、渔船最密集区域
“

认真常川巡逻
”

。 上海总商会亦呼吁海军当局要认真巡防花鸟山这样的

著名渔场 。 年 月 ，
上海总商会致电海岸巡防处 ，

“

现届江浙洋渔汛之时 饬令苏浙闽海防分

处派舰游弋 并训示临时检査及处置外船办法
”

。 海岸巡防处接到总商会函后 表示海防处看到

报载 日船越界捕鱼的消息后 ， 已
“

迭经饬属在中国领海派艇梭巡
”

。 同 时 海防处要求中 国渔轮密

切配合 并告知如何查办 日轮侵渔 。 关于花鸟 山渔场 ，海防处表示随时可以查处。

“

査本处在沿海

要地
，均置设无线电台 。 花鸟山与嵊山咫尺 ， 已设有此种电 台 ，可通吴淞本处 。 现花鸟山渔汛瞬届 ，

如有外船在本国领海 以内捕鱼 可 由渔轮赴本处电 台报告 。

一面由渔轮派人询明外船船东 、船长姓

名 ，告 以该船所在地系何经纬度 乃本国领海 一面抄录其船书 察视其渔具 ，并将该船连同近处岛

屿摄影 ，具此手续执行 ，方有根据
”

。
⑧

① 《防止 本 渔船侵渔》 ， 《 申报》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② 《总商会请慎防外船侵渔 择重要地点派舰游 弋》 ，
《 申报》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③ 《青岛之两交涉案 》
，
《 申报 》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④ 《北京杂讯 》
，
《 申报》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⑤ 《青岛 渔业概况
，
大好海利 为外人擭去 ，

我 国渔 户之所获甚微》
， 《 申报 》

，
年 月 曰

，第 张第 版 。

⑥ 《 总商会请慎防外船侵渔 择重要地 点派舰游 弋》 ， 《 申 报》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⑦ 《 日 式渔船悬挂华旗之请查》 ， 《 申报》 ， 年 月 日
，
第 张第 版。

⑧ 《巡防处函 商防范外船捕鱼》
，
《 申报》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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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巡防的区域亦成为问题 。 民国北京政府

一直纠结于领海与公海问题 对于本国领海亦未

明确划定界线 。 海军部坚持海界委员会决议 ，在实际巡防中遵从三海里规则 。 与领海界线有关的

渔业界线 ， 民国北京政府亦没有明确划定 。 海岸巡防处在实际中以领海三海里规则作为捕鱼界线 。

“

近因 日 轮越界捕鱼 ，
经海岸巡防处函致江浙闽各交涉署 ，声明 民 国十年 由外 、海各部汇订领海线 ，

以为捕鱼之标准
”

。 这样 即使明确划定了领海界线 ，亦无法保证 日轮不到中 国近海捕鱼 妨害 中

国渔业发展 。 这遭到 了渔业界人士的反对 。

“

为制止 日 本侵我渔权 ，我渔业界 （ 上海江浙渔会
——

原注 早在 年代就提出合理主张 ，
认为民国 年 （ 年

——

原注 外交 、海军各部会订的领海

线作为捕金的标准是不正确的 以各岛潮落处起向外 海里为界线 ，线 内为领海 线外为公海 ，则 中

国沿海最近的渔场已为他人所公有 ，对外则放弃海权 对内则束缚 自 己 渔民
”

。
② 江浙渔会会长邬

振聲在致上海总商会的函件中指 出 ：领海应划分捕鱼区域与禁渔区域 查欧美暨 日 本 、 台湾 ， 对于

领海之内 ，均有捕鱼区域
，及禁渔区域之分别 。 凡属普通 民船采捕之地 ，绝对不许渔轮机船羼入其

间 ，所以维持沿海渔民之生计也 。 即近如 台湾而言 ，所订渔轮及机船禁捕区域之起点 概 以沿海岛

屿及灯塔向外量起 ， 自十海里至六十海里不等 ，平均计算 ，约离 岛屿三十五海里。 此虽为其保护帆

船取缔机轮起见 ，而所定领海区域 ，断不至于三英里可知 。 若我国则渔轮捕鱼 ， 向无取缔 。 为今之

计 ，亟应审察沿海状况 参酌 日本及台湾所订渔轮机船等之禁止范围 ， 自行限制 。 如此则 日 轮无由

侵捕 而国 内渔轮亦不致妨及小民生计 ，实为维持我 国渔业唯一要着也 。 唯禁渔区域起点之规定 ，

他省暂置不论 ， 即就江浙现状而观 至少须从沿海岛屿向外三十海里起点 。 缘江浙沿海在东经一百

二十三度以西 ，水深均仅二三十寻 水量如此 适于帆船捕鱼 ，
不适于轮船捕鱼 。 夫 以轮船采捕之地

点 ，既须在三十海里以外 则领海区域 ，
不能 自缩其范 围 ，

可想而知 。

”

邬振罄对海军坚持三英里规

则颇为不满 ：

“

分观巡防处声明之所定领海
，
仅以各岛潮落算起 向外三英里为界线 ，

三英里以 内谓

之领海 ，
三英里以外谓之公海 。 夫公海者我与人共之者也 则此次 日轮捕鱼 ，按其区域 当然在于公

海 又何必奔走呼号 ，指为越界捕鱼乎 ？ 要知我政府所定领海 实根据于 国际法规。 按此书为英 国

法家卢麟斯时所著译 至 此处断句似应为
“

著 ，译至
”
——

笔者注） 中 国乃其
一

千九百十年付印之书 。

所据领海理由 ， 以炮弹力能及至三英里为之标准 。 作者声 明 ，
以后炮射渐远 ，

三英里之说亦当随时势

为转移 故现在欧美学者已认卢氏此说为过去之陈言 ，
不适于用 。 况东方有东方之形势 国际情形 不

能专步他人之后 。 欧洲海峡毗连 ，容或有适于三英里之说。 若我国与 日本距离之远 ，号称四百海里以

上 。 就两国现势而言 ， 即以百海里为 日之领海 ， 以百海里为我之领海 其余划为公海 世界亦谁得议其

非 。 顾兹事体大 非个人所敢主张 第恐果如三英里之言 ，则我国最近渔场 ， 已为他人所公有 ，对外则

放弃海权 ，对内则束缚渔界 。

”

邬振罄最后呼吁政府应与渔业界进行商量 ，把领海界线
“

重新修正
”

。
③

批评三海里领界办法者并非邬振整一人而已 。 例如当时有人评论台湾总督府禁渔令时亦谈及

要打破三海里领界观点 。 年 月 日
， 台湾总督府宣布渔轮及手操网机船等之禁渔区域 。 关

于台湾海峡各地之向外起算诸点 竟有逾越四十至五十海里以上者 。 例如 ，

“

自 白沙岬灯台 向西北

四十海里
”

禁止捕渔 。

“

此处为福建与台湾之咽喉 ，海峡宽仅五十余海里
”

。 这 明显是企图把渔轮

赶到福建沿海。 当时有人发表评论指出 ：

“

今其所订禁渔区域之起算诸点 ，悍然不顾国际 ，侵 占逾

半 。 将来 日 本渔轮及手操网机船既不能在其禁渔区域捕鱼 ，结果惟有全在我 国沿海侵 占 。 其居心

实有不能忽视者 。 而我政府反 自束缚 ，甘以三海里为领界 务望国人群起觉悟 ， 打破三海里领界之

① 《邬振格商榷领 海界线书 》 ， 《 申报》 ， 年 月 日
， 第 张第 版 。

② 中 国航海学会 《 中国航海史 （近代航海史 ） 》 ，人民交通 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③ 《邬振罄商榷领海界线书 》 ， 《 申报》 ，
年 月 曰

，第 张第 版 。



	

刘 利 民 日 本越界侵渔 与 民 国 北 京政府 的 应对 （

—

谬说 ，是为至要 。

”

①

针对渔业界的质疑 海军方面亦作了
一定 回应 但在实际上仍采取模糊政策 。 海岸巡防处处长

许继祥针对记者有关
“

领海界线三海里之规定 ， 闻系根据数十年前炮力射远之程度而定 现时炮力

增展 ，何以不议扩充
”

的质疑 ，声称
“

三海里为界 ， 系万国共遵 此事须征万国 同意 。

”

同时 又表示

渔业界线与领海界线有
一

定区别 。 有记者问 ：

“

渔界是否照领海界线范围 ？

”

许继祥回答
“

领海界

线乃国 际间相对之事 ，渔界事属内政 ，各国多有另定较大之范 围 。

”

至于渔界如何划定 方可公允 ，

许继祥表示 ：

“

扩充海界 为保 自 国之良善秩序及税课者 此为行政上之任务 尽可扩充 ，若专为主

张权利 作无例案之扩充 则为强权之事矣 。 本国渔界范围 ， 尚未划定 ，但此不属海军军政 。

”

事实

上 当时海军巡防
一

直是 以三海里作为巡防范围 。 民 国北京政府并未采纳渔业界的意见 。

四 、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未能制止 日人侵渔的原因

尽管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和社会各界对 日轮侵渔有了
一

定的认识 并为制止 日 轮侵渔采取了
一

些措施 有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也产生了一定作用 例如海军护渔政策在局部范围有一定效果 。 但

总体而言 ，此时期未能有效制止 日人侵渔 ， 日 人侵渔现象并未遏制 ， 反而 日益加剧 。

“

民 国 十七年

以后 ， 日 渔轮侵渔益加猖獗 中国渔业感受的压迫越加沉重 开始 向政府吁请制止 日人侵渔
”

。
③

世纪 年代后 从北至南 ，
日 轮频现于中国沿海各处渔场 ，并就近上岸倾销鱼类 ，形成多个侵渔基

地 。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颇多 ，
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国势衰弱是不能彻底解决 日人侵渔问题的根本原 因 。 此时的 日 本是侵略成性的帝 国主

义 国家 ， 中国则是倍受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 面对 日 本的侵略 虚弱的 中 国政府充力对付 。

民 国北京政府在处理 日 轮侵渔问题时感到颇为困难 。 当时 外交部也意识到单纯的外交抗议不起

作用 。 正如有人在评价南京 国民政府解决制止 日 轮侵渔问题时指出 ：

“

抗议交涉等等名词 ， 由
一

个

没有实力的国家来引 用 其效力是等于一张废纸 。

”

④较之南京 国 民政府 ， 民国北京政府实力更弱 ，

运用这种方式更成问题 。 在国势悬殊之下 ， 日 本渔轮在其政府武力保护之下 ，横冲直撞 进出 中 国

渔场如人无人之境 。

一

旦发生纠纷
，
日本驻华公使 、领事均 出面排解 甚至 向中方施加压力 。 而 中

方提出抗议 ， 日 方并不理会 。 之所以如此 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实力悬殊 。

第二 ，中 国受不平等条约束缚 ，无法阻止 日轮 出入中国沿海 。 不平等条约本来只给予外国商轮

自 由 出入中 国通商 口岸的特权 而渔轮属于特殊船只 不应享受这种特权 ’
但 日 人常常故意混淆二

者区别 其渔船公然出人中 国港 口 。 中方多次指责 日 方渔船侵渔有违条约 ，而 日 方并不理会 其渔

轮逐渐相沿成习 ，遂成既得利益 。 此外 ，
日人侵渔基地的逐渐形成 ，均与不平等条约有关。 例如 ，

日

本侵渔渤海湾及东北海域是以旅大租借地为中心 侵捕渤海湾山东沿海及江苏海州
一

带是以胶州

湾租借地为中心 侵渔江浙沿海以上海通商 口岸为基地 ，侵渔闽粤沿海则 以 台湾为基地 ，侵渔华南

① 告示全文
：

“

（

一

） 高雄州猫鼻 头 南端 ， （
二

）
高雄州 琉球屿西 南端

，
（
三

）
自 高雄 州 大屿 南 端 向琉球屿 西 南 端之十 海里

，

四
）
自 高雄州大屿 南端向正南十海里 ， （

五
）
自 北 岛灯 台 向正西十海里 ， （

六
）
自 北六岛 灯台 向正北十海里 ， （

七
）
自 台 南 州 海 口厝外

绳 角 向西北四十海里 ，
（
八

） 自 白 沙岬灯 台向西北四十海里 （
此 处为福建与 台 湾之咽喉 ，

海峡 宽仅五 十余海里 ，在 昔该 处禁渔 区域 ，

本定 为十海里 ）
，
（九 ） 自 彭 佳屿灯 台向西北六十海里 ， （ 十

）
自 彭 佳岛 灯 台 向 北五十 海里 ， （ 十一 ） 自 向正 东五 十海里

，
（ 十二

）
头角

灯台 。 参见 《 台湾侵 占我 国 渔权》 ， 《 申报》 ， 年 月 日 ， 第 张 第 版。

② 《海岸巡防处对领 海界线表示》 ， 《 申报 》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③ 陆养浩 ： 《制止 曰本侵渔有有效 办法》 ，天津 《 大公报》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④ 韩 闻痼 ： 《 目 前的渔权 问题》 ， 《时代公论 》第 卷 第 期 ， 年 ， 第 頁
。



抗 曰 战争研究 年第 期

沿海则 以香港为基地。 这些基地莫不是不平等条约 的恶果 。 废除不平等条约才能取消这些基地 ，

而民 国北京政府无力解决这个问题 。

第三 中国政局不利于抵制 日 人侵渔 。 民 国北京政府时期 尤其是袁世凯死后 中国政治分裂 ，南

北对峙 ，军阀割据 ，对外难以形成合力 ，
无形之中影响对外交涉 。 混乱的中国政局之下 ，护渔问题亦被置

于不重要的地位 。 日人侵渔多有武装护卫 ，如
“

日人在江浙沿海方面捕鱼 公然有武装保护情事 。
① 在

这种情况下 护渔力量就显得很重要 了 。 但是 ，此时中国护渔力量很弱 。 民 国北京政府不重视海军建

设 海军力量弱小 ，舰船破旧 ，
且受军阀政治影响 ， 四分五裂 ，依附于不同政治势力 。 这种情形

一

直延续至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 。 海军将领陈绍宽曾指出
“

窃查我国海军 自 民六分裂以来 迄今十余年载 ，间又

分为南北中三部分 。 统计此三部分之海军 ， 尚不及英美海军数十分之一 ，而彼此各树
一方

，机关重复 不

独与政府之体统攸关 ，且军需虚耗 于国家经济上亦有影响 。 方今国难当前 举国
一致对外 政府正力谋

全国军政之统
一

惟南北海军因与当地军政长官 自相联络 ，饷糈不 由政府发给 ，
以致情形隔阂 ’未能听命

于中央 。

“

②这些依附于不同势力 的海军舰艇主要充当 内战的工具 而将维护海权置于
一

边。

海军舰艇是否用于护渔 ，取决于掌握海军力量的实权者 。 以青岛为例 年 中国 收回青岛 ，

驻青岛的海军随着军阀争夺而多次易主 ，根本不考虑维护海权问题 。 年背叛孙中 山的温树德

率领
“

海圻
”

等 舰投靠吴佩孚 在青岛组建渤海舰队 。 第二次奉直战争后 ’这支舰队转 由 山 东军

阀张宗昌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 。 张作霖控制北京政府后 命令东北海军舰队司令沈鸿烈率领海

防舰队驻防青岛 与渤海舰队合编为东北渤海舰队 。 此后 沈鸿烈才利用此舰队保护渔业 。

“

至民

十六 渤海舰队来青驻防 ，始有保护渔业之举
”

。
③ 日本侵渔的另

一

个重灾区是江浙沿海 。 年

江浙两省商议护渔 ，需取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同意 ， 由其函请海军总司令派舰巡护 。
④ 即使派

有海军舰艇 ，其巡护效果亦不甚佳 。 前文提到海州渔业试验场场长王文泰就指出军舰巡护不周 致

使 日轮如人无人之境 。 海军方面派 出 的巡护军舰多为小舰 ，力量有限 。 如 ， 年 日渔轮侵捕龙

口被发现 中国海军派出军舰捕获 日 轮两艘 ，其余渔轮则逃离回 国 ，报告给其海军 ，
日海军从佐世保

海军港立即派 出军舰两艘 ，
向龙 口及沿海

一带搜査中 国海军及所捕两艘 日渔船 但未搜査到 ，原因

不是中 国军舰速度快 ，而是军舰太小 ，不过
一百多吨 ， 日舰不能迫近沿海浅水地带仔细査视 。

⑤ 这

则消息从
一

个侧面反映出 中国护渔海军力量不强 而中国海军力量的弱小与军阀政治有关 。

第 四 这
一

时期制止 日 人侵渔政策不成熟 。 在制止 日人侵渔问题上 ，
民 国北京政府的处置措施

多是被动应付 。 中央政府只是把 日 人在各地的侵渔事件当做单纯的个案处理 而没有从全局 的观

念出发 制定整套处置政策 。 山东 、江苏 、浙江等地发生侵渔事件 ， 即由 当地交涉员分别与 日本领事

交涉 ，交涉不果 转由外交部抗议 ，抗议无效则无可奈何 。 后来中央政府亦意识到这种单一方式的

弊病 遂 由外交、农商 、海军等相关各部商讨制止 日 轮侵渔措施 ，
但有关各部意见不

一

，没有制定出

标本兼治的措施 。 划定海界与渔业界线 加强巡护 发展本国渔业 禁止外 国渔轮进出本 国港 口
，抵

制外鱼倾销 是制止外人侵渔不可缺少的措施 。 可是 民 国北京政府在这几个方面都存在问题 。 划

定海界与渔业界线方面 ’外交部 、农商部倒是意识到了其重要性 ’希望以划定海界作为治本之策 ，但

海军部认为制定渔业法令更重要 。 直至民 国北京政府垮台 ，海界划定工作都未有结果 。 海军部
一

直以三海里作为领海界线 而此线又未 明确勘定 ，
致使 日 方侵入中 国领海仍狡称在公海捕鱼 。 而

① 《派舰巡阻 日 人侵渔 》
，
《 申报》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② 《 函陈统
一

海军计划 案 》 （ 年 月 曰
）

，

高 晓 星编 ： 《 陈绍宽文集》
，
海潮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青岛 渔业概况
，
大好海利 为 外人援去

，
我 国 渔户之所 获甚微》 《 申报 》

，
年 月 第 张第 版

。

④ 《派舰巡阻 日人侵渔》 ， 《 申报》 ， 年 月 日
， 第 张第 版 。

⑤ 《青 岛之两 交涉案 》 ， 《 申报 》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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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 ， 即使划定领海界线 ，
也不等于划定渔业界线 ，渔业界线应远在领海界线之外 ，但海军部坚持领海

界线就是渔业界线 这无形之中等于承认 日 轮在中国近海捕鱼的合法性 。

日人赴 中国沿海侵捕 ，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沿海渔业资源丰富 ，
而中国 旧式渔业无力开发这些

资源 遂引起 日人旣觎 故而 ，发展本国渔业是抵制外人侵渔的根本途径 。 当时即有人指 出了这一

点
“

窃以中 国沿海数千里 气候温和 ，港湾出入 诚为亚东第一 良好渔场 ，而渔民不 自振作 ，上之人

又不知提倡保护 遂使天然美利 ，坐付东流 无怪乎国 日患贫 ，
而外人之侵夺我渔权者骎骎乎反客为

主也 。 査林业矿业皆为致富之源 ，我国试办 均有成效 何独至渔业 毫无进步 推其原因 ， 由于渔民

无知识 ，无秩序 无团体 无资本 ’奄奄坐废 ， 如病待医 。 若不急起而扶植之 ，不但远海渔业无望发

展
，
恐近海亦不可保也 。

”

但是 民国北京政府没有制定振兴全国渔业的办法 。 然而 江浙等一些

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却提出 了振兴渔业的计划 。 例如 ，江苏省实业厅长徐兰墅在农商部和江苏省

长指令下 ，提出整理海权办法 ，

“

如鼓励渔民
，
创设渔会 以 图团结势力 ；劝令购置渔轮 ，从事海岸渔

业
；整顿地方水警 以便与军舰海轮联络巡护 ；编号注册 ，渔场设立标识各项 ，洵为先其所急 ，

而建造

新式渔轮 以冀挽救沿海渔业 尤为切要之图 。

”

不过 这些措施均需要经费 ，而当时军阀根本不愿

意投人。 徐兰墅指 出 ：

“

至官款置办渔轮 ，现当库款空虚 ， 自难办到
”

。
② 振兴渔业 自是空话 。

制止 日 人侵渔的办法之一 ，就是禁止其渔轮驶人中 国港 口
，抵制其倾销鲜鱼 ，使其无利可图 但

当时海关由洋人客卿掌握 根本不能禁止外国渔轮进出 。 日 本渔轮在中 国沿海捕鱼往往都是上岸

倾销 ，因此 ，禁售外轮捕获的鲜鱼就成为抵制侵渔的重要措施 。 而为顾及外交 中央政府又不能 出

面明令禁售外鱼 ，只能 由地方政府 、商界 、渔业界 自觉抵制
，
这势必影响效果 。 例如 ， 当前述

“

大

顺
”

、

“

天理
”

两 日 轮侵捕鱼类运沪销售时 ，江浙渔业界极为恐慌 ， 曾谋设法抵制 。
③ 在上海总商会

等呼吁下 ，
江苏省政府要求海关

“

将私贩外轮侵捕鱼类奸商严行査禁
”

。 上海总商会亦致函渔业敦

和公所 请其邀集 同业 申明约束
”

。 禁售 日 鱼
一

时成为抵制侵渔的希望 。 但除渔业敦和公所外 ，

还有
一些鱼行不受约束 ，

常常
“

见利忘义
”

， 因此 ，

“

本年 以来 ， 日 轮已两次来沪求售 ， 闻均如愿以

偿
”

。
④ 年 月 ，又到有

“

鹤丸
”

、

“

洋产丸
”

渔轮二艘停泊江海南关 ，

“

觅主求售
”

。
⑤ 上海总商

会再次致电渔业公所 要求不售此等 日 鱼 。 可是 ， 日 鱼价格低廉 ，奸商暗中售卖无法避免 。 在禁

售
一

年后 ，上海总商会亦认为
“

欲仅持此不售一着为抵制越界采捕之谋 ，实属劳而寡效
”

。
⑦

总之 ， 由于国势衰弱 、政局混乱 、渔业落后 、护渔政策不善 ，
乃至国 内奸商暗中破坏等诸多原因 的

存在 ，
民国北京政府未能有效解决 日 人侵渔问题 ，

日人侵渔有愈演愈烈之势 。 这成为民国北京政府留

给后继者的一道难题 。 当然 ，北京政府护渔政策虽然效果不佳 ，但其经验教训为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制

止 日人侵渔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借鉴 ，如 年南京国 民政府正式颁布三海里领海法令即与此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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